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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政办发〔2024〕1号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辽宁省人民政府2024年立法计划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辽宁省人民政府2024年立法计划》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4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辽宁省人民政府2024年立法计划

　　省政府2024年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

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锚定打造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

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高质量立法规范引领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打牢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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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立法项目

　　（一）拟制定的政府规章项目（2件）

　　1.围绕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拟制定《辽宁省

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2.围绕建立健全全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保障和监督行政机

关执法人员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拟制定《辽宁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

定》。

　　（二）拟论证的政府规章项目（1件）

　　为进一步加强招标投标活动管理，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保护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修改《辽宁省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进行调研论

证。

　　二、工作要求

　　一是坚持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

思想，牢牢把握政府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立

法实践全过程、各方面，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

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确保政府立法工作体现党的主张、反

映人民意志。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有关规定，

重大立法事项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起草、审查中涉及重大体制变

动、重大政策调整的，要按程序向省委请示报告，确保党的领导在政

府立法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

　　二是着力提升政府立法质效。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

性。要围绕中心大局，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

略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提

高立法质量、突出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题。要改进立法调研的方式

方法，充分发挥立法联系点“直通车”作用，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

方面意见建议。要规范和完善政府立法工作机制，注重开展“小切

口”“小快灵”立法，有效提升政府立法质量和效率。

　　三是扎实高效完成年度立法任务。起草单位要高度重视省政府立

法计划的贯彻执行，加强力量，压实责任，统筹安排进度，确保按规

定时限完成立法起草工作任务。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风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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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要将风险评估作为必经程序。涉及单位间重大

分歧意见的，要及时主动沟通协调，不能协调一致的，在报送审查时

一并予以说明。需要临时增加或者暂缓办理规章项目的，起草单位应

当及时向省政府报告并说明理由。省司法厅要动态跟进立法计划执行

情况，加强协调推进、审核把关和督促指导，对重点难点项目提前介

入，对进度滞后项目及时督办，对送审的立法草案严格审查，按规定

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由省政府提案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按照省人大常委会2024年立法

计划安排执行。

　　附件：《辽宁省人民政府2024年立法计划》明确的立法项目及负

责起草的单位

　

附件

　　

《辽宁省人民政府2024年立法计划》

明确的立法项目及负责起草的单位

　　一、拟制定的政府规章项目（2件）

　　1.辽宁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省公安厅等起草）

　　2.辽宁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省司法厅起草）

　　二、拟论证的政府规章项目（1件）

　　辽宁省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修改）（省发展改革委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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